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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为期1个月
总额1.6亿元

按宁波市住建局2月28日
发布的活动公告，本次住房购新
配送券活动从2025年3月1日
0时持续至3月31日24时，为
期1个月。

凡在此期间购买宁波全市
范围内（含宁波所有区（县 、
市））参与配送券活动的新建商
品房项目住宅（不含办公、商
业、车位）并完成网签（具体时
间以宁波市房产市场监管服务
平台为准），且在公证摇号前一
天（4 月 11 日）24:00前完成备
案的完全产权自然人（不含法
人），就有机会分享总额最高
1.6亿元的配送券。

发放标准根据购房合同
总价分为两档

提醒想参与本次活动的购
房人特别注意：

1. 本次活动仅针对新建商
品住宅，所有二手住宅、商业办
公用房、车位不参与本次活动！

2. 参与本次活动无需购房
人额外线上报名，但购房人须在
签订商品房合同时，一并签署本
次配送券活动《告知函》，并提供
参与活动的购房人姓名、身份证
号码、手机号码（须与云闪付账
号保持一致）等相关信息。若有
共同购房人，须指定网签合同中
一人。所有未签署《告知函》的
购房人，视作自愿放弃参与本次
活动！

3. 本次配送券活动仅针对
自然人（不含法人）。

总额1.6亿元 196个楼盘参与

宁波住房购新配送券来了
今年春节长假后，很

多新房购房者可能都发现
了，各大楼盘普遍开始回
收优惠，原本以为再等等
就可以等到的更大优惠，
结果没出现。

但是，“2025年宁波市
住房购新配送消费券”（以
下简称“配送券”）活动来
了！并且本次配送券总额
空前！活动范围空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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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种情形：当配送券活动总额按6万元和10万元两
档分配能覆盖所有符合条件的购房人（每套住房为一个抽
奖单位，共同购买的指定其中一名购房人）时，则按对应档
次配送，人人都能领取对应的配送券。

第二种情形：当配送券活动总额不能覆盖所有符合条
件的购房人时，由宁波市住建局委托公证机构对活动期间
所有符合条件的购房人进行公证摇号，确定顺序号，并按
配送标准向购房人依次派发配送券，额满为止，最后一名
按实际剩余金额发放。

摇号顺序号名单和中签名单发放金额确定后，将在市
住建局网站及相关媒体上公示三日。公示结束后，银联将
于4月30日将经核准的购房人配送券发放至该购房人的
云闪付红包。因此，购房人须提前下载注册“云闪付”
APP，并务必确保《告知函》中预留手机号与“云闪付”APP
的注册手机号一致！

本次发放的配送券实行券种统一、券面统一、全市通
用，使用时不设抵扣比例、使用门槛，但至少需支付0.01元。

中签购房人所获配送券共两张，分别为1张大通用券、1
张小通用券——

大通用券：面额5万元，可用于汽车、家电及商超消费；
小通用券：面额1万元或5万元，可用于家电及商超消费。
所有配送券仅限于宁波全市范围内参与活动的汽车、

家电、商超等商户使用，具体名单详见云闪付活动页面。
配送券自发券之日起三个月内（4月30日-7月31日）

有效，逾期作废。
购房人享受住房购新配送券后，原则上不允许退房。

如确需退房，未使用的配送券自动失效；已使用的配送券
需等额退回，方可办理退房手续。一旦发现有退房重签等
违规骗取配送券行为，个人取消补贴资格，企业取消活动
资格，禁止参加类似政府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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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配送券如何发放？要如何使用？

1. 购房网签时间：3月1日00:00-3月31日24:00。
2. 购房人资格审核：4月1日-4月11日。
3. 公证摇号、中签公示：4月12日-4月20日。
4. 配送券发放：4月30日。
5. 配送券使用期限：4月30日-7月31日。
购房人如有活动政策相关问题，可咨询：
0574-89180573、0574-89180979（工作日09:00-11:

30、13:30-17:00）；
0574-89187250（工作日09:00-11:30、14:00-17:30）。
购房人如有配送券使用及核销相关问题，可咨询：
0574-87860839（5 月 1 日前：工作日 09:00-12:00、

13:30-17:30；5月1日后：工作日09:00-12:00、14:00-18:00）；
银联24小时客服热线：95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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